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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销售行为会计处理分析
———基于资产负债观

唐 贞 任汝娟

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冤

【摘要】现行会计准则下，资产负债观对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影响日益明显，而资产负债观要求信息能以对财务报表

使用者最相关的方式在财务报表中反映。本文基于这一观点，通过辨析现行视同销售行为的会计处理，指出现行会计处理

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并结合例子提出相应的会计处理意见。

【关键词】视同销售行为 资产负债观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视同销售行为是指经济事项的行为结果不符合会计要素

“收入”的定义，但却要纳入相关税收征纳范畴的经济行为。根

据税种的不同，视同销售行为主要包括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

转税视同销售行为和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

一、目前视同销售行为会计处理方式辨析

1. 会计上做正常销售处理的视同销售行为。此类视同销
售行为主要包括导致企业资产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经济业务。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视同销售行为中除对外捐赠、不具有

商业实质或交换涉及的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两种情况，其他“资产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的业

务，均应视同按公允价值销售处理，结转业务收入，同时商品

出库，结转业务成本。

虽然从企业可控经济资源变化看，企业将货物、财产、劳

务用于交际应酬、市场推广、职工福利或利润分配，只是引起

与货物成本相应的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并没有显性经济对

价的流入；但从企业使用货物的效果看，企业以放弃该货物可

实现的经济收益为代价，通过转移货物的权属，减少了对等的

资金流出、获取了经济流入。重要的是，该货物可实现的经济

收益可计量，并以公允价值的形式呈现。因此，资产负债观下，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该业务对企业的影响，需要从企业获取的

相对利益与支付的显性成本两方面进行核算。现行会计准则

中规定的核算方法能满足这一需求，是合理的处理方式。

2. 会计上不做销售处理的视同销售行为。会计上不做销
售处理的视同销售行为有两类。第一类是涉及资产所有权转

移的视同销售行为中的例外：对外捐赠和不具有商业实质或

交换涉及的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第二类是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中内部资产处置行为。

（1）第一类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根据现行会计准则规
定，不具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非货币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为基础确认换入资产成本; 会计准则并未对企业以
非货币资产外捐赠作出明确规定，但目前会计实务上通行的

做法是按捐赠资产的账面成本及相关税费计入营业外支出。

不具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此处理，可规避关

联方利用准则的漏洞、人为操控收益在企业间流转，有助于提

高会计报表信息质量。交换行为涉及的资产公允价值均无法

可靠计量时，成本结转是唯一可选择的处理办法;而且交换双
方均以己方成本结转，从信息传递的连续性及相关信息相互

印证的可靠性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对外捐赠的会计处理却有待商榷。会计准则将捐赠从其

他“资产所有权转移”的视同销售行为中剔除，很大程度是由

于捐赠是一项单方行为，即：捐赠是一项不带回报预期的行

为。然而这并不符合企业经济人假设，也忽略了捐赠（特别是

公益性捐赠）是一项社会行为。作为理性经济人，虽然目的性

并不明显，但企业绝不会为捐赠而捐赠;而且捐赠并不单纯是
法律定义的“单方行为”，捐赠不能从受赠方获取对价，但并不

能否认捐赠为企业带来的社会效应。因此，从这一角度可视捐

赠为一项特殊的宣传活动，应与“商品用于广告宣传的视同销

售行为”统一核算口径。同时，会计准则规定受赠方取得的受

赠资产以资产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就保持信息轨迹连续

性来看，捐赠企业也应以商品公允价值及相关税费记入对应

的“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科目。

（2）第二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中
内部处置资产行为包括将待售货物在不同县市的内部机构之

间转移以及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目前

会计上对这两类事项都不确认销售。

待售货物在企业内部不同县市的内部机构间转移不应确

认销售。因为在流转过程中货物的用途、价值形态并未改变，

而企业作为单一的报告主体, 货物在不同的内部机构中流动,
对企业而言均表现为“库存商品”。因此，调拨单位会计上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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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记“拨付所属资金———伊分支机构———货物”科目；贷

记“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核算，不需确认销售。

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虽然不满足销售

确认条件，但目前会计处理方式并不十分妥当。以自产货物用

于在建工程为例，虽然在建工程领用自产货物没有引起资产

权属改变，不涉及企业损益的变化，但改变了企业的资产结

构:流动性强、风险低的流动资产比重降低;流动性弱、风险高
的长期资产比重上升。而在参与企业运营的方式、承担的风险

与要求的报酬方面，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存在本质区别。以货

物成本计入在建工程会引起不同资产间的成本转嫁问题，不

能反映不同资产类型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增值，不利于考核企

业内部不同部门绩效。同时，在建工程中除领用自产货物外，

其余价值构成均以公允价值列示。从这两方面来看，自产货物

并不宜以成本价计入在建工程，应按公允价值计入在建工程。

二、完善视同销售行为会计处理的相关建议

1. 捐赠的会计处理。当企业发生非现金资产捐赠业务
时，按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及应缴纳的流转税借记“营业外支

出———捐赠支出”科目，按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贷记“主营业

务收入”科目，按计算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同时结转成本。若捐赠资产已计提减

值准备，一并结转相应减值准备。

如此处理，能避免企业为粉饰管理纰漏，将充斥于资产负

债表中的价高质劣或长期积压滞销的货物通过捐赠结转，致

使报表使用者无法正确判断企业营运能力及盈利能力。

例 1：某企业(一般增值税纳税人)将一批自产产品通过市
人民政府向某灾区捐赠。该批产品账面余额为 150万元，市场
售价 1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
该厂在捐赠时应作如下会计处理：借：营业外支出———捐

赠支出 117；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7。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150；贷：库存商品
150。

若按原会计处理方法，则：借：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

167；贷：库存商品 15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此时，原本应由企业正常利润承担的 50万元亏损就转嫁
给了一次性、偶然性支出。人为优化了利润质量，掩盖了企业

决策、采购、生产环节的管理问题。

2. 自产货物用于在建工程的会计处理。自产货物用于在
建工程，应以货物公允价值计入在建工程。同时，该项行为确

实不影响企业损益，不能确认收入。因此，货物账面成本与公

允价值之差可暂时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待相应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或处置时再确认货物应实现的相应

收益。

当企业以自产货物用于在建工程，于货物移送时，视不同

情况分别处理：淤当货物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余额时，按移送货
物的公允价值及应缴纳的流转税合计数借记“在建工程”科

目，按货物账面余额贷记“库存商品”科目，按应缴纳的流转税

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差额贷记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于当货物公允价值低于
账面余额时，存货已计提减值准备，则应同时结转相应存货减

值准备，不足部分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后续计量视在建工程的用途，分别适用固定资产、投资性

房地产的会计处理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时，在持有期间应按折旧计提比例同时确认固定资产中自产

货物应实现的收益。

当企业在处置该项固定资产时，将当初计入资本公积的

金额，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记“主营业

务收入”科目。

如此处理，能客观反映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情况，避免不

同资产间的成本转嫁，有助于企业“归因”考核部门绩效、促使

企业强化长期资产管理，同时还能分别反映不同资产为企业

带来的价值增量。

例 2：某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建办公楼，实际领用工
程物资 400万元（含增值税）。另外领用本厂自产货物一批，账
面价值 240万元，市场售价 300万元（不含税价），发生的其他
支出共计 149万元。该办公楼于 2011年 12月建造完成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假设办公楼无残值，按直线法计提折旧，折

旧年限为 20年。假设 10年后，该厂处置该办公楼，取得净收
益 470万元（不考虑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费）。
（1）自产货物移送时：借：在建工程 351；贷：库存商品

24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1，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60。
（2）2011年 12月在建工程结转至固定资产时：借：固定

资产———办公楼 900；贷：在建工程 900。
（3）2012 ~ 2021 年每年计提折旧：900衣20=45（万元）。

借：管理费用 45；贷：累计折旧 45。
2012 ~ 2021 年每年确认房产中存货价值实现部分：60衣

20=3（万元）。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贷：主营业务
收入 3。
（4）2021年末处置该资产时：借：固定资产清理 450，累计

折旧 450；贷：固定资产———办公楼 900。借：银行存款 470；
贷：固定资产清理 470。借：固定资产清理 20；贷：营业外收入
20。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0；贷：主营业务收
入 30。

若企业以自产货物成本入账，则 2011年 12月在建工程
结转至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840万元，每年计提折旧 42万
元，处置时确认营业外收入 50万元。由此，自产货物贡献的利
润转化为期间费用的减少或一次性收益的增加。虽然不影响

利润，但影响了利润结构，不利于报表使用者判断利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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